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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偏遠地區學校發給久任獎金相關問題回應 

 問題 本署回應說明 

1 偏遠學校 A 校教師甲經遴選，於 114

年 8 月 1 日任偏遠學校 B校校長，校

長甲可否併計原任 A校教師年資領取

久任獎金? 抑或需自任 B校校長(即

114 年 8 月 1 日起）重新起算久任獎

金年資? 

查本署 114 年 11 月 10 日臺教國署人

字第 1140106129 號函略以，查本署

114 年 8 月 15 日臺教國署人字第

1146003005 號函，有關「偏遠地區學

校校長、教師久任獎金發給相關疑義

問答集」（以下簡稱本問答集）Q17、

Q17-1 及 Q21 略以，代理教師因聘期屆

滿，原任學校無繼續開缺，新任職於

其他偏遠地區學校之代理教師，認其

有久任於偏遠地區學校之意願，得以

併計年資；長期代理教師續聘聘期已

屆滿，其參加原任學校甄選未上，新

任職於其他所偏遠地區學校之代理教

師一節，其年資應不得併計；有關非

可歸責教師之事由，因教學現場樣態

多，尚無法逐一列舉，請各學校或主

管機關先行認定。是以，有關所詢偏

遠地區學校之候用校長遴選至其他偏

遠地區學校擔任校長，因其開缺情況

及志願選填等細節事項涉個案事實認

定，是否屬非可歸責之情形，請主管

機關參酌上開問答集內容本權責認

定。 

2 本校為偏遠地區學校，分校為特殊偏

遠學校，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因課程安

排有部分課程須至分校授課，於此情

形該如何計算久任獎金?又占缺本校之

科任教師因課程安排實際上須於本校

及分校兩邊授課，又該如何計算久任

獎金? 

有關本校、分校之認定及發放標準，

參閱久任獎金問答集 Q20-2，請主管機

關自行認定，以實際服務地區學校為

發放依據，得依各該服務學校之分級

按比例計算獎金額度。 

3 某偏遠學校教師甲於 105 年 8 月 1 日

起即任職該校，甲師於 113 年 9 月 6

日受記過一次，依規定表現優條件需

最近 8年/11 年間未曾受記過以上之

懲處。請問： (一)是否得獎懲相抵？ 

(二)如果得獎懲相抵，如何統計獎懲

查「公立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」附

表十規定略以，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之

表現優良，其中之一應符合「未曾受

記過以上之懲處」之條件，尚無獎懲

得相互抵銷之規定。 



起訖時間（如 112 年 12 月 8 日起至

113 年 12 月 7 日止)？ 

4 編制為公立幼兒園的原公幼托兒所留

用人員(保育員、約僱人員、約用人

員、雇員、臨時人員)，經教育局調用

至偏遠地區學校附設幼兒園服務，從

事教保服務工作，這類人員是否屬準

用偏遠久任獎金發給對象發給久任獎

金？ 

一、查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

22 條規定略以，偏遠地區學校附

設之幼兒園之園長、教師、教保

員及助理教保員，準用給與鼓勵

久任之獎金。 

二、於上開規定之偏遠地區學校附設幼

兒園編制內之教保服務人員，考量

為鼓勵其於偏遠地區學校長期服

務，準用規定給予鼓勵久任之獎

金。 

三、綜上，所詢人員為編制於公托改

制之公立幼兒園，係貴局調整至

其他偏遠地區學校附設幼兒園服

務，非上開附設幼兒園編制內之

人員，尚無本規定之適用。 

5 教師申請公傷假期間，人員療傷休養

致無法到校，無工作事實者，是否視

為實際從事教學工作之服務年資，抑

或比照延長病假，併計前後年資? 

一、本署前於問答集解釋延長病假得

予併計年資一節，係因教師請延

長病假將影響其成績考核導致影

響久任獎金，非因請延長病假無

工作事實而影響久任獎金，先予

敘明。 

二、查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(以

下簡稱偏遠條例)及公立學校教師

獎金發給辦法(以下簡稱獎金辦

法)附表十，尚未有因教師請假未

能採計年資之規定。 

 


